
漁民申請海難救助金流程圖 
 
 
 
 
 

 
 
 
 
 
 
 
 
 
 
 
 
 
 
 
 
 
 
 
 

漁民海上作業死亡、失蹤、殘廢，應於

發生日起六十日內向當地區漁會申請 

區漁會 
（五日內查明事實） 

縣市政府核轉 
（複審） 

漁業署 
（核發救助金） 

副知申請人向

區漁會洽領 
救助金逕寄區

漁會轉發 

漁民海難救助申請書 

出港報告單 

漁船筏進出港檢查表 

漁船船員手冊影本 

相驗屍體證明書（死亡者檢附） 

勞工保險殘廢診斷書。（殘廢者檢附） 

漁會證明 

全戶戶籍謄本。（死亡、失蹤者應註記檢附） 

領款收據 



漁民申請漁船筏救助金流程圖 

漁民海上作業遭難損毀之漁船筏，應於

發生日起六十日內向當地區漁會申請 

區漁會 
（五日內查明事實） 

縣市政府核轉 
（複審） 

漁業署 
（核發救助金） 

副知申請人向

區漁會洽領 
救助金逕寄區

漁會轉發 

漁船筏災害救助申請書 

漁船筏進出港檢查表 

漁業執照影本 

漁會證明 

港檢單位（報案）證明或電台通報記錄 

照片（半毀者檢附） 

領款收據 


